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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鑫科技”或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3,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2042号）。 本

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4年4

月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宏鑫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4年4

月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

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本次发行网下和网上投资者

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

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4月2日

（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

室主持了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0869，5869

末“5”位数 02775，27775，52775，77775

末“6”位数

384021，009021，134021，259021，509021，634021，

759021，884021

末“7”位数 8288591，0288591，2288591，4288591，6288591，2249629

末“8”位数 59905943，09905943

末“9”位数 125749164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

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5,89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4月3日

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鑫科技”或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3,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2042号）。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为3,70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股东

不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64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

简称“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财通创

新投资有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

的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

配售。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85万股

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2,645.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1,054.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根据

《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

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844.15429倍， 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740万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

的整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1,905.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1,794.5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248643487%，有效申购倍

数为4,021.82262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4年4

月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

告》，于2024年4月3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获配股份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

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

写备注。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

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本次发行网下和网上投资者

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

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

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

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

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

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

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财

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

的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

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208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20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

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2023〕10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3年修订）》（深证上

〔2023〕110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

协发〔2023〕18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

则》（中证协发〔2023〕19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

自律规则等文件，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

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

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4年4月1日 （T日）结

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28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6,180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个有效

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 其余28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6,17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

网下申购，为有效申购投资者，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7,541,430

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编码

未申购

数量

（万股）

1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自营账户

I008540001 1,25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

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

象类型

有效申购数

量（万股）

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的

比例

初步配售数

量（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的

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A类投

资者

4,637,330 61.49% 13,381,452 70.23% 0.02885594%

B类投

资者

2,904,100 38.51% 5,673,548 29.77% 0.01953634%

合计 7,541,430 100.00% 19,055,000 100.00% -

注1：初步配售比例=该类别初步配售数量/该类别有效申购数量。

注2：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初步配售没有产生零股。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

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

如下：

联系电话：0571-87827953；0571-87821503；

0571-8782513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4月3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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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4月2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4月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4月2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4月2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山东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化街05639号，308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孙令波董事长

6．会议召开的合规性、合法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章程、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分 类 人 数 代表股数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东参会情况 18 361,762,578 40.4162%

其中：中小股东参会情况 17 713,700 0.0797%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1 361,048,878 40.3365%

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17 713,700 0.079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和监事候选人、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现场出席了

本次会议，现场会议未到会的部分董事以通讯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增补一名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分 类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表决情况（票） 361,435,578 327,000 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99.9096% 0.0904%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票） 386,700 327,000 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54.1824% 45.8176% 0%

表决结果

王治慧先生当选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王治慧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后，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

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关于增补一名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分 类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表决情况（票） 361,435,778 326,800 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99.9097% 0.0903%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票） 386,900 326,800 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54.2105% 45.7895% 0%

表决结果

王可滨先生当选为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王隽、徐文科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00481� � � � � � � � � �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公告编号：2024-018

转债代码：110095� � � � � � � � � � �转债简称：双良转债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3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113,000元“双良转债” 转为

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9,451股，占“双良转债” 转股前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0.0005%。

●2024年第一季度转股情况：2024年2月19日至2024年3月31日， 累计有人民币113,

000元“双良转债”转为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9,451股。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双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2,

599,887,000元，占“双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57%。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51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3年8月

8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2,600万张， 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260,

000万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208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260,000.00万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9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双良转债” ，债

券代码“110095” 。

根据有关规定和《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双良转债” 自2024年

2月19日（原转股起始日期为2024年2月14日，因非交易日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

2月19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双良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12.13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人民币11.93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103）。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双良转债” 的转股期为：2024年2月19日（原转股起始日期为2024年2月14日，因非

交易日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2月19日）至2029年8月7日。

2024年2月19日至2024年3月31日，合计有人民币113,000元“双良转债” 转为A股普

通股，合计转股股数为9,451股。

截至2024年3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113,000元“双良转债” 转为A股普通股，累计

转股股数为9,451股，占“双良转债”转股前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05%。

截至2024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双良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2,599,887,000元，占

“双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57%。

三、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4年2月18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4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70,661,251 9,451 1,870,670,702

总股本 1,870,661,251 9,451 1,870,670,702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双良转债” 的相关条款，请查阅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全文及其

摘要。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0-86632358

公司邮箱：600481@shuangliang.com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603529� � � � � � � � �证券简称：爱玛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2

转债代码：113666� � � � � � � � �转债简称：爱玛转债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券持有人持有可转债比例变动达到

10%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3038号）核准，公司于2023年2月23日公开发行了2,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爱玛转债”或“可转债”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20亿元，期限6年。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41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20亿元可转债于2023年3月20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爱玛转债” ，债券代码“113666”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

剑先生配售“爱玛转债” 13,754,480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68.77%。

2023年9月4日至10月13日期间，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张剑先生以大宗交易方式合计转让

“爱玛转债” 2,000,000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10.00%。 转让后，张剑先生持有“爱玛转债” 11,754,

480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58.7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4日披露的《关于债券持有人持

有可转债比例变动达到10%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3）。

2023年10月16日至11月16日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剑先生以大宗交易方式合计转让

“爱玛转债” 2,000,000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10.00%。 转让后，张剑先生持有“爱玛转债” 9,754,

480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48.7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7日披露的《关于债券持有人持

有可转债比例变动达到10%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1）。

2023年11月17日至2024年2月22日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剑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和集合竞价方式合计转让 “爱玛转债” 2,554,410张，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12.77%。转让后，张剑先生持有“爱玛转债” 7,200,070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36.00%。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2月23日披露的 《关于债券持有人持有可转债比例变动达到10%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0）。

2024年2月23日至2024年3月12日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剑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合竞价方式合计转让“爱玛转债” 2,100,000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10.50%。 转让后，

张剑先生持有“爱玛转债” 5,100,070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25.5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

月14日披露的《关于债券持有人持有可转债比例变动达到10%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剑先生通知，其于2024年3月13日至2024年4月2日期间，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合竞价方式合计转让“爱玛转债” 2,000,040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10.00%。 本次转让后，张剑先生持有“爱玛转债” 3,100,030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15.50%。

本次转让的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持有人

本次转让前持有数

量

（张）

本次转让前占发

行总量的比例

（%）

本次转让数量（张）

本次转让后持有数

量（张）

本次转让后占发

行总量的比例

（%）

张剑 5,100,070 25.50 2,000,040 3,100,030 15.50

特此公告。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3日

建信锋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4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锋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锋睿优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826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蒋严泽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经理姓名 姜锋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蒋严泽

任职日期 2024年04月01日

证券从业年限 9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9

过往从业经历

2015年1月加入建信基金研究部，历任助理研究员、初级研究员、

研究员、策略研究主管、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兼基金经理助理职

务。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

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

期

530001

建信恒久价值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2年10月14

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有关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4月3日

建信弘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4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弘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弘利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37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麟锴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经理姓名 江映德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麟锴

任职日期 2024年04月01日

证券从业年限 8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8

过往从业经历

2015年7月加入建信基金研究部， 历任助理研究员、 初级研究

员、行业研究员、高级行业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

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

期

009476

建信食品饮料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21年11月

15日

-

001781

建信现代服务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3年5月19

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有关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4月3日


